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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电系印发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关于研究生导师缴纳研究生培养费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位导师： 

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关于研究生导师缴纳研究生培养费的若干规定》已经

系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请各位遵照执行。 

学校从今年起对 2010 年及以后入学的研究生岗位助学金发放方式作了调

整，从导师缴费固定（按标准），然后由学校配足差额的办法，改为学校出资固

定，然后由导师配足差额的办法。根据这一变化，为了保证研究生岗位助学金不

低于原来标准，就需要对导师缴费标准作相应的调整。另外，为防止出现因导师

滞纳培养费而中断研究生岗位助学金按时足额发放，规定也对导师不能按时缴纳

研究生培养费作出了相应处理意见。 

研究生是我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部分，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，希望各位导

师在招收研究生之前首先规划好研究生岗位助学金的来源，保证在校研究生岗位

助学金的顺利发放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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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关于研究生导师缴纳研究生培养费的若干规定 

 

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岗位助学金发放，确保学系研究生培养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根据学校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相关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系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缴费标准 

1、2010 年前入学的学生，岗位助学金标准为博士生 1510 元/月、

硕士生 590 元/月。导师缴纳培养费标准是博士生第 1、2、3、4名分

别为 4800 元/年、9600 元/年、14400 元/年和 28800 元/年，硕士生

第 1、2、3、4 名分别为 1200 元/年、2400 元/年和 3600 元/年和 7200

元/年，学校配足研究生岗位助学金与导师缴费之间的经费差额。 

2、2010 年始入学的学生，岗位助学金标准为博士生 1600 元/月、

硕士生 600 元/月。学校拨给固定经费（博士生 1200 元/月、硕士生

300 元/月），导师配足所需经费差额。导师缴费标准为：硕士生每人

3600 元/年，博士生第 1、2、3、4 名分别为 4800 元/年、9600 元/

年、14400 元/年，28800 元/年。招收博士生 2 名及以上导师帐户的

结余经费，导师可在年终奖励研究生或留至后续年度。 

二、缴费时间 

每学年缴纳 2 次，分别在 9月和次年 3 月，导师分年级为每个研

究生计算每年的费用，填表后到系办盖章，再到计财处缴纳。 

三、欠费处理 



要求相关导师及时将研究生培养费足额缴纳到本人账户，保证按

时发放研究生岗位助学金。学系将在每年的 6月底对导师账户进行经

费核算，对导师没有按时足额缴费的，停止该导师新招各类研究生，

直至欠款补足为止。 

本规定经信电系系务会议讨论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
